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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营公司的过程中 ，

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 ，

公司股东之间矛盾重重， 已

无法达成一致决议， 导致公

司不能再正常经营， 陷入了

一种停滞状态， 这种情况我

们称之为公司僵局。

那么， 应该如何应对公

司僵局呢？ 解散公司是解决

途径之一， 但能否成功， 需

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法律上

明确规定的解散情形包括以

下这些：

（一） 公司持续两年以

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

大会，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

重困难的；

（二） 股东表决时无法

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

的比例， 持续两年以上不能

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

大会决议， 公司经营管理发

生严重困难的；

（三） 公司董事长期冲

突， 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

股东大会解决， 公司经营管

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四） 经营管理发生其

他严重困难， 公司继续存续

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的情形。

让我们分别来看看其中

可能会遇到的情形：

对于第一种情形： 公司

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

会或者股东大会。 此时一个

持股 10%以上的股东想解散

公司， 能否适用该情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

不一定。 在执行董事不履行

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情况

下， 代表 10%以上表决权的

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

持股 10%以上的股东未召开股

东会的， 不属于无法召开股东

会的情形。

对于第二种情形： 股东表

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

程规定的比例， 持续两年以上

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

东大会决议。

在章程没有另外约定的情

况下， 如果一个持股超过三分

之二的股东想解散公司， 能否

适用该情形？

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 ：

不一定。 一个股东持股超过三

分之二， 即使其他股东没有参

加股东会， 仍然可以形成有效

决议。 持股三分之二的股东作

出的决议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

其他股东可以寻求退出， 不一

定需要解散公司。

对于第四种情形： 经营管

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 公司继

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

损失的。

如果公司还在盈利状态 ，

但是已经连续 2 年无法成功召

开股东会， 也未分红， 是否属

于经营管理严重困难？

公司是盈利还是亏损， 与

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否困难并不

存在因果关系。 公司虽然盈利，

但对利润分配和其他经营管理

无法达成有效决议的， 仍可以

申请解散。

造成公司僵局的原因各种

各样， 解决僵局的方法也不止

解散这一种。

公司的建立是基于人合性，

而公司的解散也往往是基于人

合性的消失 。 不到万不得已 ，

想必亲手建立起公司的股东们

也不愿意这么做， 毕竟解散也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公司陷入僵局想解散，没那么简单
□上海明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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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公司僵局

的原因各种各样 ，

解决僵局的方法也

不止解散这一种。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许多人选择跨省流动就业， 有

些劳动者甚至曾在多个省份工

作。

那么， 在劳动者曾于多地

就业工作的情况下， 当其达到

法定退休年龄时， 应该如何领

取养老保险待遇呢？ 在日常工

作中， 我们经常接到此类咨询。

首先， 劳动者需要符合领

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条件。

我国 《社会保险法》 第十

六条规定： “参加基本养老保

险的个人，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时累计缴费满十五年的， 按月

领取基本养老金。 参加基本养

老保险的个人， 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的，

可以缴费至满十五年， 按月领

取基本养老金； 也可以转入新

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

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按照国务

院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

遇。”

也就是说， 目前劳动者领

取养老保险待遇的前提之一 ，

是在退休时缴费年限累计满十

五年。

另外， 《社会保险法》 第

十九条规定： “个人跨统筹地

区就业的， 其基本养老保险关

系随本人转移， 缴费年限累计

计算。 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时， 基本养老金分段计算、 统

一支付。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

定。”

可见， 劳动者于多地就业

工作并缴纳养老保险的缴费年

限是连续计算的。 因此， 劳动

者无论在何地就业， 依法缴纳

养老保险都至关重要。

其次， 符合缴费年限要求

的跨省流动就业人员， 应在何

地领取退休后的基本养老保险

待遇呢？

根据我国的现行规定， 对

于跨省流动就业人员来说， 要

根据其本人户籍所在地、 基本

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 缴费年

限等因素来具体分析判断其应在

何地领取退休后的基本养老保险

待遇。

根据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 》

（国办发 〔2009〕 66 号） 第六条，

跨省流动就业的参保人员达到待

遇领取条件时， 按下列规定确定

其待遇领取地：

（一） 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在

户籍所在地的， 由户籍所在地负

责办理待遇领取手续， 享受基本

养老保险待遇。

（二） 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

在户籍所在地， 而在其基本养老

保险关系所在地累计缴费年限满

10 年的， 在该地办理待遇领取手

续， 享受当地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三） 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

在户籍所在地， 且在其基本养老

保险关系所在地累计缴费年限不

满 10 年的， 将其基本养老保险关

系转回上一个缴费年限满 10 年的

原参保地办理待遇领取手续， 享

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四） 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

在户籍所在地， 且在每个参保地

的累计缴费年限均不满 10 年的，

将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及相应资

金归集到户籍所在地， 由户籍所

在地按规定办理待遇领取手续 ，

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转移接续若干问题的通知》 （人

社部规 〔2016〕 5 号 ） 也作出了

同样的规定。

综上， 跨省流动就业人员无

论在何地就业， 都应当依法缴纳

养老保险。

而在缴费年限达到领取基本

养老保险待遇要求的前提下， 还

须根据本人的基本养老关系所在

地、 户籍所在地、 在各地的缴费

年限等因素， 最终确定应在何地

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如果有相关疑问的， 可以向

上述相关地区的人社部门进行咨

询。

跨省就业如何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上海通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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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省就业的劳

动者在缴费年限达

到领取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要求的前提

下， 还须根据本人

的基本养老关系所

在地 、 户籍所在

地、 在各地的缴费

年限等因素， 最终

确定应在何地领取

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

说到律师， 人们首先想到

这些人是替人打官司的， 个个

巧舌如簧、 能言善辩。

其实， 这些只是律师职业

的冰山一角， 律师的工作并非

打官司那么简单， 如果只是打

官司时才想起律师， 实在是对

律师的 “大材小用”。

那么， 律师的作用到底是

什么呢？

“师者 ， 所以传道 、 授

业、 解惑也”， 而律师就是精

通法律规则， 为当事人传法律

之道、 解法律之惑、 帮助当事

人解决法律事务的人。

我觉得， 律师其实就是一

个参谋， 类似于古代的幕僚，

是专事法律领域为当事人决策

的参谋人才。 只不过律师谋的

是 “讼” 与 “不讼” 的问题，

解决的是如何 “讼” 和如何能

“不讼”。 打官司要拿出打官司

的谋略， 不打官司也要有不打

官司的办法， 在法律范围内使

自己的当事人利益最大化。

人在社会上生活， 要面对

包括法律在内的很多规则， 律

师由于掌握了大量法律知识以

及处理了大量案件， 因此不仅

谙熟法律规则，而且对行业、部

门、 地方的规则， 甚至各种潜

规则都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

做事均有法则， 所谓 “谋

定而后动”。 打官司时， 律师

扮演的是 “消防员” 的角色，

只是让当事人的损失如何减少

而已， 仅到打官司时才想起律

师是 “大材小用”。

律师之谋， 应当谋在行事

之始， 此时， 律师可以按照客

户的特定需要加以策划， 以避

免风险， 一旦纠纷显现， 在严

密的合同之下， 可能达到 “不

战而屈人之兵” 的效果， 让当

事人不打官司解决问题， 这才

是律师应当起到的主要作用。

这个过程需要律师的全程跟

踪， 需要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

紧密合作， 才可能达到最佳的

效果。

一旦产生诉讼， 当事人就

要投入金钱成本， 搭上时间成

本， 心理也要受到煎熬。 “诉

讼” 从来就不是目的， 只是实

现目的的手段， 所以 “讼” 与

“不讼 ”， 在什么时候 “讼 ”，

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这些都

是律师为当事人所要谋划的重

要事项。

决定 “讼” 之后， 就要解

决如何 “讼” 的问题。 光是有

理打不赢官司， 现实中这样的

事例比比皆是， 得到这种结局

常常是当事人不能正确确定自

己的诉讼请求、 不能合理寻求

支持自己请求的证据所致。

普通人对律师工作的认识

往往表面化， 殊不知律师提供

的法律服务包罗万象， 并不是

“打官司” 一项所能概括的。

律师的作用

普通人对律师

工作的认识往往表

面化， 殊不知律师

提供的法律服务包

罗万象 ， 并不是

“打官司 ” 一项所

能概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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